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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财会〔2022〕14号

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举办
2022年高级会计师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，含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

开区）财政局，市级各部门、人民团体，各企事业单位，中央在

渝单位，其他金融单位：

根据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《会计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财会〔2018〕10号），结合《会计改革与

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》《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

年）》及《会计信息化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等有关要求，

为持续推动我市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和高素质专业化会计人才

队伍建设，经研究，现将 2022年高级会计师继续教育培训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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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组织

2022年高级会计师继续教育培训于 7月份启动，12月份结

束，由重庆市财政会计人员教育中心（重庆财政学校，以下简称

教育中心）承办。教育中心根据本通知要求制定实施方案报市财

政局审核，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有重大调整变化需报市财政局备

案。报名方式、收费标准、时间安排等具体详情由教育中心通过

“重庆市财政会计人员教育中心”微信公众号和高级会计师继续

教育培训报名系统（http：//pay.cqczx.com）另行通知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综合素养提升方向。

根据《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关于“紧

密结合经济社会和会计行业发展要求，以能力建设为核心，完善

继续教育制度，丰富继续教育内容，创新继续教育方式，突出继

续教育的针对性、差异化、实用性和前瞻性，持续提高继续教育

质量的要求，培训主要采取讲座教学的方式，聚焦和解读国际国

内形势变化和经济政策，帮助参训学员更好地运用财税金融知识

应对复杂环境下的挑战与机遇。主要课程内容包括：政治理论和

党史教育、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解读、管理和领

导能力、宏观经济形势、金融专业知识、财务专业知识、税务专

业知识、法务专业知识等。

（二）财务数智化转型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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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会计信息化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关于“丰富

会计人员信息化继续教育内容，创新会计信息化人才培养方式，

打造懂会计、懂业务、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会计信息化人才队伍”

的要求，培训采取理论教学+实操模拟+体验式教学的方式，在夯

实理论知识的基础上，增加数智化软件的实际操作现场教学辅

导。主要课程内容包括：智能财务共享服务、财务数智化转型、

智慧财务运营管理、大数据财务分析、智能商业技术、数字经济

时代财务思维等。

（三）管理会计与业财融合方向。

根据《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关于“加

强管理会计应用，推动单位会计人才队伍建设，有效提升单位规

范化、科学化管理水平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”的要求，

培训旨在为财务人员打开转型管理会计、通往业财融合的大门，

把财务工作由事后核算向事中支持及事前引领转变，推动会计职

能进一步对内对外拓展。主要课程内容包括：会计准则、财会领

域政策分析、宏观经济形势、业财融合、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、

金融工具与资本运作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、数智化财务管理等。

（四）财务管理人员高级研修方向。

根据《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关于“完

善以职业需求为导向、以实践能力为重点的高端会计人才培训培

养模式，课上讲授与课下研讨相结合，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

合”的要求，组织赴市外高校开展研修，主要采取课堂教学+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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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教学+分享沙龙等形式，在提升财务管理综合知识和能力的基

础上，促进相互深度交流和视野拓展。主要课程内容包括：政治

理论和党史教育、管理和领导能力、宏观经济形势、金融专业知

识、财税体制改革、财务专业知识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、数智

化管理知识等。

三、注册免培

按要求完成上述任一培训项目的高级会计师，由市财政局统

一注册，2022年 12月下旬登录“重庆市财政局”公众信息网（http：

//czj.cq.gov.cn）查询培训记录。凡符合以下条件的高级会计师，

可免学 2022年的继续教育：一是参加了 2022年举行的财政部高

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的高级会计师；二是 2022年在读全

国会计领军人才、财政部高端会计人才、重庆会计领军人才、重

庆市高端会计人才、川渝会计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工程的高级会计

师；三是符合财政部以及重庆市财政局有关高级会计师免继续教

育学习的其他规定。

四、疫情防控

严格执行国家和重庆市及两江新区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培训

报到时出示渝康码、行程码，扫描场所码，进行体温检测，并签

订健康承诺书。报到前 14日内有市外旅居史的学员，需提供 48

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具体防控措施以教育中心发布的

每期培训通知为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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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财政部《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第一

章第五条之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应当保障本单位会计专业技术人员

参加继续教育的权利；会计专业技术人员享有参加继续教育的权

利和接受继续教育的义务。”请各单位进一步加强高级会计人员

继续教育管理，保障本单位高级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权利，

督促高级会计人员依法依规参加继续教育，提高继续教育完成

率，提升高级会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。

（二）本年度高级会计师继续教育培训分四个培训项目若干

期次进行，学员可任选培训期次，确认后原则上不得更改，并在

规定时间内到报到地点报到。请学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选择合

适的培训班次，合理安排时间参训，克服工学矛盾，按要求完成

培训任务。

（三）教育中心要认真制定培训实施方案，科学设置课程，

严格遴选师资，按照培训计划开展本年度高级会计师继续教育培

训工作；培训过程中要加强管理，严肃培训纪律，原则上采用身

份证识别的方式进行现场考勤，缺勤 1次及以上当日不折算继续

教育学分。

培训报名系统：http：//pay.cqczx.com；联系电话：023—

63215218、63215208。

重庆市财政局

2022年 7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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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重庆市财政会计人员教育中心（重庆财政学校）。

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14日印发


